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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南徙與拒河北流 
―金代治河決策所涉諸問題考述 

張 良
∗
 

摘 要 

黃河不僅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條政治、經濟分界線。在金代，

黃河的決徙、流向與當時政治地理格局密切相關，而地理格局則影響著國

家政治、經濟決策。通過觀察金代黃河流向與決徙，可以更好地把握金代

政治與經濟的通盤運作，進而加深對當時統治集團諸多政策的理解。金朝

向來是黃河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本文旨在釐清金代黃河決徙及河道變遷

的面貌；在此基礎上靠近金人治河的決策過程，並揭示出其背後的深層原

因。 

關鍵詞：黃河、地理格局、經濟腹地 

宋金兩朝黃河多有決徙，其中金代河患尤為劇烈，對當時政治地理格

局影響深遠。《金史》〈河渠志〉稱，鼎革之後，黃河「數十年間，或決或

塞，遷徙無定。」
1
 元人贍思亦云：「逮宋金而河徙加數，為害尤劇。」

2
 惟

其頭緒紛繁，材料零散，在黃河史研究中歷來屬於較薄弱的一環。胡渭《禹

貢錐指》為金代黃河研究首開規模。
3
 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外山軍治專

                                                                          

    2018 年 3 月 15 日收稿，2018 年 12 月 31 日修訂完成，2019 年 4 月 19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   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以下簡稱《金史》），卷 27〈河渠志〉，

頁 669。 
2   元．贍思，《河防通議》〈序〉，（《守山閣叢書》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頁 1。 
3   清．胡渭，《禹貢錐指》（清康熙間胡氏漱六軒刻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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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代黃河問題展開討論，拓展了研究深度與廣度。
4
 此後岑仲勉《黃河

變遷史》堪稱力作，
5
 其材料搜集遠勝前人，卻疏於貫通，勇於立論，不

少觀點值得商榷。岑書之後續有專論，其中不乏佳構，
6
 然多著眼具體問

題，偶有得失，隨文辨析。 

本文旨在釐清金代黃河決徙及河道變遷的過程，並探索時人治河思路

及其背後動因。在寫作過程中，筆者為胡渭的裁斷所折服，縱然具體論證

間有瑕疵，材料搜集亦不及後人，但其論著格局通達視野敏銳。在人文研

究早已碎片化的今天，其學術品格愈發難得可貴。另外在方法層面，余蔚

的研究成果為本文提供了深刻啟示。
7
 本文討論對象與余文有所區别，然

而在地理形勢影響政治決策方面，筆者從余蔚的論述中獲益良多。 

                                                                                                                      
13 下，頁 29 左-32 左。 

4  （日）外山軍治，〈黄河河道を繞る金宋交渉〉，《東洋史研究》2.4(1937.4): 347-358； 
   〈金代に於ける黃河の氾濫と土地問題〉，《東洋史研究》6.1(1940.12): 1-28。同時期

國內著作多蹈襲胡渭觀點，缺乏創見。 
5   岑仲勉，《黃河變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   參見鄒逸麟，〈黃河下游河道變遷及影響概述〉，《復旦學報（社會科學）》1980.2: 

12-24；〈金明昌五年河決算不上一次大改道〉，《社會科學戰線叢刊》1980.2: 98-103；

後收入《椿廬史地論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 21-24。董光濤，〈金

元時代黃河氾濫及治理之研究〉，《花蓮師專學報》13(1982.10): 305-347；鈕仲勳，〈金

代黃河決徙的原因初探〉，《人民黃河》1984.3: 59-63；周繼中，〈金代黃河下游上段

河道的變遷〉，《中州學刊》1985.6: 104-107；王質彬〈金元兩代黃河變遷考〉，《史學

月刊》1(1987.1): 28-32；王頲，〈金元黃河故道考辨〉，《漢學研究》12.1(1994.6): 
149-177；鄒逸麟，〈也論有關金元黃河的幾個問題—與王頲先生商榷〉，《漢學研究》

13.1(1995.6): 387-397；王頲，〈對「也論有關金元黃河的幾個問題」的答覆〉，《漢

學研究》13.1(1995.6): 399-402；和希格，〈論金代黃河之氾濫及其治理〉，《內蒙古

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4.2(2002.3): 7-12；關樹東，〈金朝的水利與社會經濟〉，

《遼金史論集》第 13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210-222。 
7   余蔚，〈完顏亮遷都燕京與金朝的北境危機—金代遷都所涉之政治地理問題〉，《文

史哲》2013.5: 12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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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代黃河的決徙與變遷 

前人對金代黃河決徙已做過不少鉤稽工作，然僅是粗具規模。
8 
在有

關記載中，《金史》〈河渠志〉無疑是本文依據的主幹文獻。〈河渠志〉或

由元末史臣採擇金朝實錄、國史所成，
9 
其記錄的治河之事迄於宣宗貞祐

五年（1217）。大概《宣宗實錄》尚可為元人寓目，
10 
而哀宗、末帝《實

錄》或未遑成書，故五十餘年間黃河決徙實況自然是不足徵了。此外《金

史》〈地理志〉小注間或標示「黃河」之名，然其最初源頭實為宋人纂修

的《元豐九域志》，
11
 史志迭相抄錄，最終為元代史臣因襲。因此這些記

載不能據以勘驗金代黃河流向。 

（一）遷徙無定：金代黃河災變之肇端 

黃河在宋代經歷多次改道變遷，至北宋末年已呈東、北兩路分途的格

局。
12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1128），東京留守杜充為阻擋金兵

鋒鏑，掘開了滑州附近的黃河堤壩，
13 
洪水南經濟州、鄆州一帶，既而由

                                                                          

8   岑仲勉，《黃河變遷史》，頁 395-397，附〈河患簡表〉；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黃

河水利史述要》編寫組，《黃河水利史述要（修訂版）》（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3），

第 7 章附〈金代黃河主要決溢統計表〉，頁 224-226。 
9   邱靖嘉，《〈金史〉纂修考》（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 3 章，頁 168。 
10  《金史》，卷 17〈哀宗紀上〉，頁 381，記載，《宣宗實錄》進呈於哀宗正大五年；本

書卷 13、118 讚語均提及《宣宗實錄》，則此書尚能為元朝史官寓目。 
11  參見張良，「《金史》〈地理志〉史源考」，待刊。 
12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以下簡稱《宋史》），卷 91-93〈地理

志〉。 
13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8，頁 368；並《宋

史》，卷 25〈高宗紀二〉，頁 459。杜充決河具體地點未著於載籍，宋．徐夢莘，《三

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清光緒間許涵度校刻本影印），卷

120，頁 880a，引《金虜節要》云：「粘罕渡黎陽以寇，澶、濮既陷，時杜充守東京，

慮賊西來，決大河阻之，賊不能西，乃東會窩哩嗢衆同陷北京，既寇兗、鄆，故至是

由泗以犯揚州。」杜充決河之時，金人已下澶、濮之地，若決河阻金人西向進犯東京，

則需在東京、濮州之間掘開河道。故其決河之地當在滑州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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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入淮，
14 
其河道大體與昔日南清河一致。

15 
在此之前黃河曾數次奪淮

入海，早在漢代即有相關紀錄；
16 
而上一次奪淮則發生在宋神宗熙寧十年 

（1077）七月，
17 
不過在杜充決河之前，這條支脈早已斷絕。金熙宗天眷

元年（1138），金朝曾將「河南之地」復還於宋，
18 
就是以「新河」為界。

19 

可見直至熙宗即位初年，杜充「新河」尚且作為黃河幹流發揮作用。 

《金史》對此後黃河幾十年間的走向語焉不詳。〈河渠志〉只是籠統

地稱，「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
20 
這或許是因為元人已無法

看到金太宗、熙宗兩朝實錄的緣故。
21 
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杜充決河開啟

了金朝河患問題的先聲。宋人樓鑰曾述其見聞，「紹興初，河失故道」，浚

州因之「蕩為陂澤，遺堞猶有存者」。
22
 劉豫建號阜昌，當宋高宗紹興初

元之前一年（1129），樓氏所謂「河失故道」，正是杜充決河一事。金皇

                                                                          

14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21，「建炎三年三月……時當兵火之餘，又有

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救。金再攻青州，……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

濟以水阻尚存焉。」（頁 460）杜充決河之後，濟州、單州、興仁府（曹州）、廣濟

軍（定陶一帶）在大河以南，故未被金人蹂躪。又按《金虜節要》，此時北京、兗、

鄆三地已在大河之北。故濟州、鄆州一帶為黃河決水必經之地。 
15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8，頁 368，「東京留守杜充聞有金人師，乃

決黃河入清河以沮寇。」。又同書卷 121，頁 1955：「（紹興八年七月）戊戌，王倫……

稟所授使指二十餘事。……二，割地遠近，……宜以舊河為大河；若近者新河，即清

河，非大河也。」按，宋紹興八年即金天眷元年；此處「舊河」即北宋故道，「新河」

為杜充掘出。 
16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29〈河渠書〉，頁 1409；並見漢．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29〈溝洫志〉，頁 1679。 
17   《宋史》，卷 92〈河渠志中〉，頁 2284。 
18   《金史》，卷 4〈熙宗紀〉，頁 73。 
19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97，頁 1421b-1422a，引《金虜節要》。 
20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69。 
21  元．蘇天爵《三史質疑》稱：「金亡，元帥張侯柔收拾金史北歸，中統初送史院，當

時已闕太宗、熙宗《實錄》。」元．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

京：中華書局，1997），卷 25，頁 422。 
22  宋．樓鑰，《北行日錄》卷上，《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9，據武英殿聚珍版影印），卷 111-112；並清．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本（北

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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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二年（1142）23 
及天德二年（1150），24 

濟州曾兩次為河患所溺，洪流

沖潰的正是杜充「新河」。 

此外據《大金國志》記載，皇統五年（1145）「九月，河決李固渡，

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亳及應天五郡民修之。」
25 
則顯示皇

統間黃河又曾進一步南徙。《大金國志》為江浙書賈射利之作，所據材料

真偽相雜，遠非信史；「拱州」、「應天」又顯然屬於宋人措辭。然這一説

法並非全無依據，于欽《齊乘》亦稱金初黃河曾奪渦水南下。
26 
從地理位

置看，渦水遠在濟、鄆西南，潰入渦水與杜充「新河」並非一線，而更有

可能是皇統五年的這次潰口。惟入元之後熙宗《實錄》有闕，而國史僅存 

〈本紀〉部分。
27
 所幸《夷堅支志》亦提供了一條語焉不詳的旁證：「黄河

之南陽武下掃，在汴京西北，數為湍潦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

工。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
28 
如果《大金國志》、《齊

乘》所記屬實，則皇統年間黃河曾進一步決徙，並一度蔓延至「新河」以

南。 

而黃河在海陵一朝並無決徙的隻言片語。考慮到元朝史臣可以看到完

整的海陵朝《實錄》，
29
 倘若有河決一事應有記載。另從海陵王遷都河南

可以推測這一時期黃河並未發生潰決，否則很難想像海陵何以一意孤行遷

都。 

                                                                          

23  宋．洪邁，何卓點校，《夷堅乙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16「金鄉大風」條，

頁 320；並《夷堅支志》，甲卷 2「陽武四將軍」條，頁 720。《金史》，卷 25〈地理

志中〉，頁 614。 
24   《金史》，卷 25〈地理志中〉唯涉及徙州治之事。按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

華書局，1976，以下簡稱《元史》）卷 58〈地理志一〉，「金遷州治任城，以河水湮没

故也。」，頁 1367。 
25  《大金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2，頁 174。史源不明，不能判明其真偽，

故存疑待考。 
26  元．于欽，《齊乘》（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2，頁 151。 
27  元．蘇天爵，《三史質疑》，頁 422。 
28  宋．洪邁，《夷堅支志》，甲卷 2「陽武四將軍」條，頁 720。 
29  元．蘇天爵《三史質疑》稱：「豈南遷時并《章宗實錄》同見遺乎？而《海陵實錄》

何故復存？」元．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卷 25，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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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可以肯定，杜充「新河」及其以南岔道不會維持太久。世宗大定

六年（1166），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經「新河」稍稍偏北的壽張、鄆城

一線注入梁山濼（參見圖一），並未因襲上述河道。因此杜充「新河」及

其以南岔道在此之前或已徹底斷絕。「新河」雖然稍縱即逝，但它的產生

標誌黃河一改北流入海的局面，北宋故道也隨之銷聲匿跡。嗣後大河間或

決流向北，均旋興旋廢，無法持久；黃河幹道自此則不斷南徙，這在熙宗

朝已露出端倪。 

（二）拒河北流：金代黃河北脈的形成與消亡 

杜充決河後，北宋故道又如何變遷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稱嗣後 

「河流不復」。
30 
或以此判定「黃河不再北流入渤海」。

31 
但不久金朝與劉

豫即以宋代黃河故道中的北流劃分疆界；
32 
而劉齊初年，黃河也曾於河北

恩州一帶潰決。
33 
因此杜充決河之後，北流故道依舊存在。 

而殘存的故道並未維持多久。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宋范成大充

任祈請使北行，渡河後目睹「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河」，正是黃河故道所

餘剩水。
34 
而宋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1169），樓鑰奉使北上，經過濬

州一帶，所見「舊河已成通途」。
35 
二州是宋代大河北行必經之地，使臣

的見聞足以説明，北宋黃河故道遲至大定初元已告斷絕。
36 
不過在大定年

間黃河兩次沖決北徙，其中二十六年的一次洪水大體還是沿著北流故道入

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黃河潰決於陽武，經杜充「新河」以北的壽張、鄆

                                                                          

30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8，頁 368。 
31  周繼中，〈金代黃河下游上段河道的變遷〉，頁 104-107。 
32  李昌憲，〈試論偽齊國的疆域與政區〉，《中國史研究》2007.4: 147-155。 
33  明．佚名，《（嘉靖）廣平府志》，卷 5，引王堪碑文曰：「清河，即宋之貝州也，

後改『貝』為『恩』。逮齊阜昌初，為河水墊溺，因徙治歷亭，而清河遂為屬邑。」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據明嘉靖刻本影

印），〈河北編〉。 
34  清．胡渭，《禹貢錐指》卷 13 下，頁 29 左，引范成大《北使錄》。 
35  宋．樓鑰，《北行日錄》，《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卷上。 
36  大定二十六年和明昌三年，黃河也曾復歸北宋故道，但是都未能長久。詳下文。 



 

37 《金史》，卷 25〈地理志中〉，頁 614。 
38    同上註，頁 614，東平府壽張縣條下，「大定七年河水壞城，遷於竹口鎮，十九年復

舊治。」大定七年實為「遷於竹口鎮」之時間，河水壞城當在之前。按壽張毗鄰鄆城，

河水湮及鄆城，壽張料亦不免。故壽張被災當與鄆城同時，「河水壞城」實繫於大定

六年。 
39  明．劉基，《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續修四庫全書》第 585-586 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卷 21「封丘」條。 
40   《金史》，卷 47〈食貨志二〉，頁 1047。 
41   《元史》，卷 58〈地理志一〉，頁 1362；明．劉基，《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卷 21 
    「孟縣」條。 
42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3。 
43  同上註，頁 672。 
44  同上註，頁 673。 
45 《金史》，卷 95〈劉瑋傳〉，頁 2112。 
46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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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一線注入梁山濼，又沿北清河彙入渤海（參見圖一）。當年五月，鄆城

徙治於盤溝村；
37 
次年壽張遷竹口鎮。

38 
封丘亦步其後塵。

39 
這條河道維

持的時間並不長。自大定六年、八年水潰曹、單二州，大定十一年、十七

年及二十年河水再度南徙，沿南京、陳留、歸德一線分流，經由梁山濼一

脈的水量日稀。而到了大定二十一年八月，「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

地甚廣，已嘗遣使安置屯田」。
40 
可見遲至該年，經由梁山濼分流的河道

已告斷絕。 

大定二十六年，黃河再次沖決北流，致使孟州為水所溺，遂築新城；
41 

處於北岸的衛州亦「增築蘇門，遷其州治」。
42 
然而決水很快就得到阻絕，

沒有形成穩定的河道。次年二月，朝廷「以衛州新鄉縣令張簴、丞唐括唐

古出、主簿溫敦偎喝，以河水入城閉塞救護有功，皆遷賞有差。」
43 
然而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河水再次氾濫於曹州小堤之北，於是加築河堤，

派官固護。
44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劉瑋「徙知大名府，仍領河防事」，

45 

則此時大名府地界尚有河患。三年，黃河再次於衛州決口，大河以北衛、

清、滄諸州均罹水害。四年，王汝嘉奏請於濟北埽以北創起月堤。
46 
當年

十二月，「勅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戶一員，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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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二百人彈壓勾當。」
47 
可見自大定末年以來，黃河頗有北徙之勢，自西

向東，孟州、衛州、曹州，乃至於清州、滄州地界均被其害。時人稱「今

河水趨北，齧長堤而流者十餘處」。
48 
然而這歷次決徙卻没有形成穩定的

河道，無疑是人力築堤阻絕發揮了效果。明昌五年，都水監官田櫟卻提議

決河於牆村，導河入梁山故道，經北清河分流入海；
49 
不過建議終未獲採

納。實際在缺乏人為控御的情況下，黃河將一直處於尾閭南北擺動、游移

不定的自然狀態。然而在金人的控御下，明昌四年以後的黃河主幹道還是

穩定在了南行入淮一線。此後終金一朝，北流終究没再形成氣候。 

（三）大河南徙：金代黃河擺動向南之勢 

皇統年間，黃河即在杜充「新河」南岸決徙，然而並没有形成固定河

道。直到大定元年黃河在度潰決向南，洪流經曹、單二州匯入淮水，
50
 才

在杜充「新河」以南形成了一條新河道。其後大定八年，黃河潰決於李固

渡，也是循這條水路；
51 
胙城、濬州、滑州等地均被其害，

52 
曹州因此徙

治於古乘氏縣。
53 
大定九年，河南統軍使宗敘奏稱：「今曹、單雖被其患，

而兩州本以水利為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

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

就在當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監梁肅相視去年水患；嗣後梁肅亦上言稱：「新

                                                                          

47  同上註，頁 675。 
48  同上註，頁 675。 
49  同上註，頁 675。 
50 《金史》，卷 25〈地理志中〉唯涉及徙州治之事。按《元史》〈地理志一〉，「金遷州治

任城，以河水湮没故也。」，頁 1367。 
51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0；書卷 6〈世宗紀上〉，頁 142。 
52  河決次年（1169）樓鑰出使金國，按《北行日錄》，「胙城之南有南湖，去歲五月河決，

所損甚多，河水今與南湖通，沖斷古路，用柴木橫迭淇上，積草土以行車馬。」再次

年（1170），范成大奉使北行。宋．黃震，《黃氏日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7-70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67 節，頁 622b，引《攬轡錄》云，

自南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二十五里至胙城縣，去河尚五六十里，而漸水已侵過胙

城十里矣」；自李固渡「四十五里至滑州。二十五里至濬州，舊治已淪水中」則大定

八年河決，胙城、濬州、滑州等地均被水淪溺。 
53 《金史》，卷 25〈地理志中〉「曹州」條下，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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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為一。如遇漲溢，南決

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
54 

據二人奏報可知，至此黃河已派分為南北兩條穩定的河道。南河形成

於大定元年，八年再遭沖決（故梁肅稱之為「新河」，與杜充「新河」不

同），這條河道經曹、單二州，南流入淮。北河（即宗敘所説「故道」、梁

肅稱之為「舊河」）形成於大定六年，經壽張、鄆城一線入梁山濼，後經

山東地界流入渤海。這一年世宗聽從梁肅、宗敘等人建議，築堤於李固之

南，僅是為了加固維護經過曹、單二州的一段河道，而對水量較少的北流

則採取放任態度。因此遲至大定二十一年，經由梁山濼分流向北的河道因

此也就徹底斷絕了。
55 

世宗大定九年之後的一段時期內，黃河南流河道又進一步向南擺動。

而就在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衞州界多被其害。」
56 
王村隸

鄭州管轄，因此本年河決，鄭州無疑是水患的中心，而以東南京，以西孟

州及下游衛州均受波及。而鄭州、南京均地處南岸，則決水大致湧向南方。

從此後黃河的走勢看，河水又於曹、單二州以南别分一途，大體沿著汴河

故道到達延津、汴梁、歸德一線。其後大定十七年河決陽武白溝，
57 
十九

年河決入汴，
58 
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決水漫至歸德府，

59 
連年

決徙，洪水皆循此道奪淮入海。這幾年接連不斷的洪水令人印象深刻，河
                                                                          

54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0；卷 71〈宗敘傳〉，頁 1645；卷 89〈梁肅傳〉，頁

1981。 
55  《金史》，卷 47〈食貨志二〉，頁 1047。 
56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1。次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

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稅，卷 47〈食貨志二〉，頁 1057。 
57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1；卷 23〈五行志〉，頁 538；卷 7〈世宗紀中〉，頁

167。 
58  萬曆《開封府志》，卷 2，「孝宗淳熙六年，河決入汴。」頁 472b。然不能確定此處 
   「汴」為汴河故道還是汴梁城。俟考。 
59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4。按本書卷 7〈世宗紀中〉，大定二十年「十二月……

己亥，河決衛州。」頁 176；張校稱：「歲末水小，無河決之理」。按本書〈河渠志〉，

石抹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頁 671。與行水路線相

合。又卷 23〈五行志〉曰，大定二十年「七月，旱。秋，河決衛州。」頁 538。可證

本紀系月有誤，河決衛州當在該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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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消息甚至為宋人知悉。陸游曾頗為興奮地寫道：「淳熙中，黃河決入汴，

梁、宋間讙言，謂之『天水』來。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為國家恢復之兆。」
60 

馬端臨《文獻通考》〈物異考〉同樣記載了此事：「孝宗淳熙中，河決入汴，

梁、宋間為之語曰：『黃河災，天水來。』天水，國姓也。遺黎以為恢復之

兆。」
61 
文末按語和陸游所書如出一轍，當本自放翁之説。陸游自然不可

能親歷「梁、宋」之地，這一説法應得自使臣或歸正人的口耳相傳。不過，

這也可以側面説明大定年間南行洪水之猛烈。至此，這條沖入汴水故道的

餘脈大體是黃河向南擺動的極限。（參見圖二） 

大定年間河患頻仍，影響深遠，杜充「新河」的最終斷絕或即與此有

關，而沿河州縣亦紛紛徙其治所，如封丘縣便被迫遷治新城。
62 
虞城縣「為

河所渰」，
63 
城牆「圮於水」，

64 
也大體發生在這段時間。 

大定二十七年，為應對河務，金朝以沿河府、州之長貳提舉河防事，

沿河縣之令佐管勾河防事。《金史》〈河渠志〉臚列了沿河諸府州縣之名，

據此可以勾勒出當時三條南行汊流大致流向（參見圖三）： 
 
【北路】衛州（汲縣、新鄉、獲嘉），濬州（衛縣，滑州白馬），開州

（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滕州（沛），徐州（彭城、蕭

縣、豐縣）。 

【中路】鄭州（汜水、河陰、原武），衛州（獲嘉、新鄉、汲縣），南

京（胙城、長垣），曹州（濟陰），單州（單父），徐州（彭城、蕭縣、

豐縣）。 

【南路】南京（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  縣），睢州（襄

邑），歸德府（宋城、寧陵、虞城）。
65
 

 

                                                                          

60  宋．陸游，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8，

頁 101。 
61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309〈物異考〉，頁 2428 上。 
62   《元史》，卷 59〈地理志二〉，頁 1402。按明．劉基，《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卷

21「封丘」條，封丘徙治當係大定六年。 
63  劉基，《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卷 22「虞城」條。 
64   《元史》，卷 58〈地理志一〉，頁 1368。 
65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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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靠近汴河故道的河陰、滎澤二縣，在當時屬鄭州管轄，亦負責轄

境內河防事宜。 

明昌四年，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上言稱：「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

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恐亦有可以歸納排瀹之處，乞委官視之。

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堤。」
66 
次年正月，尚書省請求「今歲先於南岸延津

縣堤決堤泄水，其北岸長堤自白馬以下，定陶以上，並宜加功築護」，
67 
或

即此段河道。王汝嘉所稱「南岸舊有分流河口」，指的就是大定十一年河

決王村所形成的河道。可見遲至明昌四年，曹、單一線仍為黃河的主幹道，

而這條途徑延津、封丘、歸德一線河道還僅僅是分水汊流。直到下一年，

黃河沿著這條支派再次決徙，情況才發生根本變化。 

明昌五年，黃河決於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正是循著大定十一年黃

河沖決南流所經河道。
68 
這次決徙卻從根本上改變了黃河南派三條支流的

主次關係。胡渭認為此次河決是黃河河道一次根本性變動；惟其所據乃是

朱熹及其門生金履祥的按斷。《朱子語類》（以下簡稱《語類》）朱熹嘗言： 

「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卻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
69 
而金

履祥《書經注》則稱黃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並行泗水，以入於淮。

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並泗水入淮」。
70 
胡

渭據此推測，河水決出後，自陽武東曆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

嗣後折向東北，經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注入梁山濼，分為兩

派，由南、北清河逶迤入海。 

胡渭主張明昌五年河道劇變之説影響深遠，然岑仲勉對此深表懷疑。
71 

                                                                          

66  同上註，頁 674-675。 
67  同上註，頁 675。 
68  同上註，頁 678。 
69  宋．黎德清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頁 31。 
70  元．金履祥，《書經注》（《續修四庫全書》第 4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清光緒五年（1879）陸心源刻《十萬卷樓叢書》本影印），卷 3。元．于欽，《齊乘》，

卷 2，頁 151，即全取金履祥之説。 
71  參見岑仲勉，《黃河變遷史》第 11 節；並見鄒逸麟，〈金明昌五年河決算不上一次大

改道〉，頁 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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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胡渭按斷確有瑕疵：朱熹、金履祥生於南方，河決入淮尚能窺其端

倪，然其河道經行之地多憑推測，不足為確據；至於對流向的推斷，全憑

朱熹《語類》轉述的「劉樞家《中原圖》」。「劉樞」即劉珙，孝宗朝拜官

樞密，
72 
與朱熹過從甚密。劉珙卒於淳熙五年（1178），73 

亦即金世宗大

定十八年，遠在明昌五年之前，故其家藏《中原圖》與明昌五年河事絕無

關涉，稱這一年黃河匯入梁山濼可謂無稽之談。另寧宗朝還有名劉德秀

者，曾官拜簽書樞密院事，然此時朱熹已經去世，《語類》無由以「劉樞」

稱之。 

正因為受到《語類》誤導，胡渭對明昌五年河道流向的判斷並不正確。

實際上，當年黃河決徙並未折向東北匯入梁山濼。揆諸地勢，其東北屈折

之説也難以成立。不過在章宗承安、泰和年間，黃河幹流的確曾經向東北

方向決徙過。元好問〈康公神道碑〉記載： 
 
（承安、泰和間）吏、工部連辟為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

「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為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

皆葭菼荒穢之地，河壖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

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

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
74

 
 

按《金史》〈河渠志〉並〈百官志二〉，「曹甸都巡河官」下轄東明、西佳、

孟華、淩城四埽，未見「馬蹄埽」之名；然宋、金兩代埽名為史志失載的

情況很多，本不足為奇。另外碑文明言「可利東明諸縣」，可知馬蹄埽當

距東明不遠。此次洪水固然自東明向東北方向流出，但經過水官固護旋即

得到紓解，並未影響黃河幹道的流向。綜上所述，胡渭東北流之説無法成

立。 

那麼，明昌五年決徙陽武之後，黃河的流向究竟如何呢？從上引《康

                                                                          

72  鄒逸麟，〈金明昌五年河決算不上一次大改道〉一文誤將「劉樞」視作人名。 
73  清．徐松輯，《中興禮書》，卷 297，頁 455a。 
74  金．元好問，〈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遺山集》（《四部叢刊初編》，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據明弘治刻本影印），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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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神道碑》可知，該年決徙之後，經過曹、單一線的河道尚不絕如縷；不

過這條河道最終還是没有維持下去。據《金史》〈地理志〉記載，胙城縣

於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復隸南京，八年因為大河所限而劃歸衛州，居

於河北；
75 
同一年長垣縣因以限河不便劃歸開州治下；

76 
而曹州縣治同年

則遷往古乘氏縣。
77 
另據同卷「歸德府」附注，楚丘縣「國初隸曹州，海

陵後來屬，興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隸單州」；而原屬單州的碭山縣「興

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隸歸德府」。
78 
可見到了宣宗興定初年，楚丘已地

處黃河幹流以北，下游碭山則居於黃河以南。所以宣宗南遷之後，黃河在

曹州、單州一線的河道已不復存在。另外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當

宋元鏖戰正酣之時，伯顏就造船將浙西糧草經由江淮，沿黃河逆水至位於

封丘的中灤旱站轉為陸運，既而經由御河發運入都。
79 
其間所經河道正是

延津、封丘一途。元代糧秣自封丘中灤登岸之後，一路向北並未受到大河

阻隔，也可以從側面證明曹、單一線業已斷決。 

因此明昌五年之後，黃河河道逐漸穩定在延津、封丘一線，自汴梁以

北折向東南，經過胙城、長垣以南，從楚丘、碭山之間經由徐州、邳州入

海。
80 

（四）獨流日暮：貞祐南遷後的黃河走勢 

據現有記載可知，金宣宗南遷以來，黃河除曹、單一線逐漸斷流以外，

幹流基本不再有大的變化。貞祐二年（1214）南遷，大隊人馬正是在衛州

宜村渡河。
81
 貞祐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

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
82 
貞祐年間導河北流之議頗成氣候，此

                                                                          

75   《金史》，卷 25〈地理志中〉，頁 608。 
76   《金史》，卷 26〈地理志下〉，頁 629。 
77   《金史》，卷 25〈地理志中〉，頁 617。 
78  同上註，頁 591。 
79      明．解縉等纂，《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5949，頁 6966a。 
80  此係於衛紹王大安元年，本自《金史》，卷 23〈五行志〉，原文作「徐、沛界黃河清

五百餘里。」頁 541。 
81  《金史》，卷 14〈宣宗紀上〉，頁 304-305。並同書卷 23〈五行志〉，頁 542。 
82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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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故道」説的是北宋舊河。另據《金史》〈地理志〉記載，興定元年楚

丘、碭山兩縣位於黃河沿岸。宣宗以來蒙古大舉入侵，金人沿黃河一線據

守，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

分院分地界守禦」
83 
故可以推斷，貞祐二年南遷之後，黃河河道基本穩定

在明昌五年形成的主幹道一線，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國事蹙迫的最後關

頭。史載哀宗正大九年（1232），蒙古人曾水淹南京，
84 
決河地點就近在

汴梁西北之寸金淀。
85 
此後，金朝史臣大概已經没有多少機會纂錄黃河的

決徙與遷移了。直到元世祖至元十二年，郭守敬等人奉命勘察兩淮、山東

一帶河道，
86 
黃河的動向才再次進入當朝視野，此時距金亡已有半個世紀

之久了。 

二、金人「利河之南」芻議 

至此，金代黃河決徙的基本態勢可謂豁然開朗。宋金交爭之時，黃河

尚循北宋故道注入渤海；自杜充「決河」直到貞祐南遷之間大部分時間內，

黃河主幹道皆決徙入淮，而北流諸道均不居於主流地位；乃至章宗朝以

後，僅餘有南流入淮之一途。可見，金代黃河決徙的總體趨勢是不斷擺動

向南。胡渭據此指出，「金以宋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
87 
也就是

説，黃河南徙對金朝統治是有利的。這一看法誠為創見。 

                                                                          

83  元．佚名，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1「理宗戊

子紹定元年」條，頁 35。並見《大金國志》卷 26「丁亥正大四年」條，其文加詳。

按宋理宗紹定元年上一年為金哀宗正大四年。 
84 《金史》，卷 17〈哀宗紀上〉，頁 384；並本書卷 54〈石盞女魯歡傳〉，頁 2543；元．

佚名，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卷 1 及元．劉一清，《錢塘遺事》（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5），卷 2。後二書誤將此事系於哀宗正大二年。 
85  元．佚名，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卷 1 及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 2；

惟其系年與端平入洛一事相淆。 
86  元．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元．蘇天爵輯，《國朝文類》（《四部叢刊初編》，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影印元至正二年（1342）西湖書院刻本），卷 50，頁

2 右。 
87  清．胡渭，《禹貢錐指》，卷 13 下，頁 32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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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胡渭以降，這一觀點並没有成為廣泛共識。岑仲勉便極力反對胡

渭的説法。
88 
若從當時不少宋人的評述看來，反而會得出與胡渭相反的結

論。如《朱子語類》卷 2 記載： 
 

先生謂張倅云：「向於某人家看《華夷圖》，因指某水云：『此水將有

入淮之勢。』其人曰：『今其勢已自如此。』」先生因言，河本東流入

海，後來北流。當時亦有填河之議，今乃向南流矣。 

「某説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並。』伯恭説：『今已如此。』問他：

『如何見得？』伯恭説：『見薛某説。』」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

中原多事；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説。」〔或

錄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卻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

神宗時，河北流，故虜人盛；今卻南來，故其執亦衰。」〕
89

 

 
在朱熹及其門人觀念中，黃河流向居然頗有神秘色彩，與國勢興衰密切相

關。如果《語類》説法成立，那麼黃河北徙當有利於金朝；相反則對宋朝

有利。這種説法看似是在探尋黃河決徙的「規律」，頗有些迷惑性。然而

實際情況是不是如此呢？ 

《語類》稱「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言談間無疑站在了所謂 

「元祐黨人」的立場上。朱熹、呂祖謙、劉珙等人在學術上較認同司馬光

的觀點；高宗朝以來抨擊王學成風，朱熹等人的政治主張也多和「元祐黨

人」保持一致。神宗年間大河東流、北流之爭紛擾十數年，而朱熹等人無

疑是認同「東流」主張的。 

                                                                          

88  岑仲勉，《黃河變遷史》第 11 節。 
89  宋．黎德清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2，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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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北宋黃河北流、東流之爭 

 主張北流 主張東流 

神宗朝：韓琦（相州安陽）、

李立之、王亞 

神宗朝：宋昌言（宋綬從子，

宋敏求從弟，趙州平棘）、張

鞏、張問（襄陽；入黨籍碑）、

王安石（撫州臨川）、張茂則

（開封；入黨籍碑）、王令

圖、司馬光（陝州夏縣；入

黨籍碑） 

代表人物 

哲宗朝：范純仁（蘇州吳縣；

入黨籍碑）、王存（潤州丹

陽；入黨籍碑）、胡宗愈（常

州晉陵；入黨籍碑）、范百祿

（成都華陽；入黨籍碑）、蘇

轍（眉州眉山；入黨籍碑）、

梁燾（鄆州須城；入黨籍

碑）、張商英（蜀州新津；入

黨籍碑）、曾肇（曾鞏弟，建

昌南豐；入黨籍碑）；任伯雨

（眉州眉山；入黨籍碑） 

哲宗朝：王覿（泰州如皋；

入黨籍碑）、安燾（開封；入

黨籍碑）、文彥博（汾州介

休；入黨籍碑）、呂大防（藍

田；時任河北轉運副使；入

黨籍碑）、王宗望（光州固

始）、王令圖、王孝先、王岩

叟（大名清平；入黨籍碑）、

李偉、吳安持（王安石女婿；

入黨籍碑） 

 

然而簡單的二分法無法概括其背後的動因（參見表一）。王安石的主張頗

不切合實際，但立場大體偏向東流；其觀點為王令圖等人的附議。范純仁

的立場持中，在後人看來毋寧説與「元祐黨人」更為投契；然而此時還是

站在反對東流一方。可見最初導河之爭大體就事論事，即便司馬光力主東

流，也認為應當審慎推進這一舉措。
90 

遺憾的是，觀點之爭最終還是不免卷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哲宗親

政之後即大興「元祐黨籍」，構建出一個「元祐黨人」團體。
91
《宋史》〈王

                                                                          

90  宋．范純仁，〈乞罷河役狀〉，《范太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0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7，「熙寧初，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

司馬光等往案視，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纔塞而復決。」頁 234a。 
91  參見朱義群，「北宋晚期黨禁的形成與展開（1085-1125）」（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博

士論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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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望傳〉記載：「元符中，治其（王宗望）導河東流事，以為附會元祐，

追所得恩典云。」
92 
導河東流就是附會元祐黨人，無疑是不符合實事的偏

見。由此可見，到哲宗元符年間，時人已將導河東流貼上了「附會元祐」

的標籤。這一偏見無疑影響深遠。
93 

有趣的是，對手打壓反倒強化了「元祐黨人」的自我身分認同。時間

流轉，家國播遷，對於偏安一隅的南宋諸臣來説，原本的行河主張早已盡

失其現實意義，傾向東流亦或北流，也逐漸演化為區分政治派系的抽象符

號。此時，原本貼標籤式的偏見卻變成那些自詡元祐繼承人自我認知的標

誌，主張回河東流即其中一例。呂祖謙、朱熹等人對「元祐黨人」向來抱

持同情與敬意，他們的學術及政治觀點大多也和元祐故老前後相承。因此

朱子等人對導河北流頗有非議自然不難理解。百年後國境懸隔，身處南方

的朱熹自然無法親臨其境，因此無法強求他保持客觀立場。 

而到明末清初，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開始受到全面省思，實事求

是、以史證經漸成一時風尚。因此胡渭幾乎是很自然地擺脫了宋人「門派」

偏見，以史實作為立論依據，明確地提出金人「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

這一不同於前人的主張，
94 
現在看來依然頗有見地。

95 
然而惟其開創有

功，細節處允有白璧微瑕，如其引證材料尚不充分，時限按斷間有瑕疵， 

「以宋為壑」也不能充分解釋金人「利河之南」的原因。岑仲勉先生對此

頗有微詞。
96 
不過胡渭意在解經，故不宜站在今人立場過分苛責。只有擺

脫經學思維的干擾，重新通過材料爬梳還原當時決河與治河的具體情境，

才有可能釐清金代導河形勢。 
那麼金人「利河之南」是否符合實情呢？ 

金天會七年（1129）至貞祐二年，黃河河道的擺動大體上是自北向南。

                                                                          

92    《宋史》，卷 330〈王宗望傳〉，頁 10636。 
93  （日）吉岡義信著，薛華譯，《宋代黄河史研究》（鄭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3）。

本書僅憑藉王安石支持回河東流，就武斷地將東流一派劃歸新法黨。 
94  清．胡渭，《禹貢錐指》，卷 13 下，頁 32右。 
95  清．孫嘉淦，〈議開減河疏〉，《孫文定公奏疏》，卷 2，頁 202b-203a，「北宋之末，南

北分流，南渡以後，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大約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可想而知也。」 
96  岑仲勉，《黃河變遷史》，第 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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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這六十餘年間，尚有幾次復歸北流的情況，或經北宋故道自清、滄一

帶入海，或注入梁山濼，後由北清河分流入海。通過分析金人應對黃河北

流的決策過程，可對其治河策略做出大膽推測。 

上文已揭示，北宋黃河故道在大定初元已經斷絕，不過沒有證據表明

河道斷流受到人為干預。其後大定六年河決陽武，經壽張、鄆城一線注入

梁山濼，與大定元年經曹、單二州的一脈南北分流。到大定九年，世宗聽

從梁肅、宗敘等人建議，築堤於李固之南，僅僅對經由曹、單二州的河道

加以固護，而對水量較少的北流完全放任。故遲至大定二十一年，經由梁

山濼分流北向的河道已經完全斷絕。 

大定二十六年以來，河水於衛州沖潰堤壩，此後黃河北岸潰決不斷，

自孟州至曹州均罹其患。然而在金人的維護下，終究没有形成穩定的北行

河道。而到明昌三年，黃河再次於相同方向決徙。如何分流水勢，成為金

人亟需面對的難題。明昌初年以來，對於從哪個方向分流黃河決溢無常的

洪流，朝廷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明昌五年正月，都水監丞田櫟建議將河水導入梁山濼，經南北清河分

流：「今河水趨北，齧長堤而流者十餘處，而堤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

增修長堤與創築月堤也。可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南、北

兩清河分流。……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
97 
三月，都水監

再次進言，擬於北岸牆村疏決水勢，「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
98 

田櫟的看法顯然無法得到尚書省認可。首先，梁山濼及清河故道久已

淤塞，沿線多有屯田軍戶，
99 
若於此處分流，不僅河道受水有限，而且「屯

田軍戶亦卒難徙」。
100 

河北諸處黃河故道同樣有屯田軍戶墾殖。
101 

因此無

                                                                          

97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5。 
98    同上註，頁 676-677。 
99   《金史》，卷 47〈食貨志二〉，頁 1047，大定二十一年「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

地甚廣，已嘗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嘗恣意種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懼徵其租，逃者

甚衆。」 
100《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5。 
101《金史》，卷 47〈食貨志二〉，頁 1044，「（大定）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趙迪簡言： 
    『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地，皆為豪強所占，而貧民土瘠稅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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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經由南北清河北宋故道分流，都是尚書省官員所不樂見的。其次，山

東州縣本膏腴之地，鹽場亦為國家利蒐，若決河北行並經梁山濼分流，則

鹽場、田畝將多被漂沒。
102 

此外，如依田櫟計畫，則「築堤用二十萬工，

歲役五十日，五年可畢」，
103 

耗費工役至為繁重，曠日持久；而虛困山東

民力的結果，最終將會對歲入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尚書省針鋒相對地提出：「先於南岸延津縣堤決堤泄水，其北岸

長堤自白馬以下，定陶以上，並宜加功築護，庶可以遏將來之患。若定陶

以東三埽棄堤則不必修，止決舊壓河口，引導積水東南行。」
104 

現將兩方

觀點歸納如下： 
 

表二  明昌五年理河之爭 

主要觀點 
於舊河北岸泄水， 
經南北清河分流 

於舊河南岸泄水分流 

代表人物 田櫟（都水監丞） 
劉瑋（明昌二年徙知大名
府，領河防事） 
王汝嘉（河平軍節度使） 

機構/身分 都水監 
尚書省；河北、山東地方官
員 

 

從本質上説，尚書省與都水監爭論的焦點在於選擇「導河南行，以河南為

壑」，還是「導河北行，以山東、河北為壑」。考察爭議的雙方，主張導河

北行的主要是以田櫟為代表的都水監官員。而主張分水南向的官員中，劉

瑋曾於明昌年間主政大名府，領河防之事，王汝嘉也曾擔任過河平軍（屬

衛州）節度使，兩地均為河患多發之處。二者均曾主政河北地方，富有治

河經驗。相較之下，田櫟的提議更像紙上談兵。金章宗最終採納了尚書省

                                                                                                                      
定立租課，復量減人戶稅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 

102 《金史》卷 27〈河渠志〉，明昌五年三月，尚書省謂「以黃河之水勢，若於牆村決注，

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溺。」頁 677。 
103 同上註，頁 677-678。 
104 同上註，頁 67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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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
105 

其後承安二年（1197），又因馬蹄埽河堤導河東北流，害田為

多，故改經徐州向東南方向入海。
106 

自此至宣宗貞祐二年南遷，金人始

終維持著黃河入淮的河道。從金人決策過程可以得出與胡渭相同的結論，

稱貞祐前金人「利河之南」應無問題。 

然而「利河之南」並非僵化不變的理念。貞祐初年遷都之後，金代的

國家中心被迫轉移到大河以南。河南地區的政治地位得到根本扭轉。與此

同時，導河北徙之議一度甚囂塵上。貞祐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盞天澤言：

「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
107 

此時河南之地

已成國家中心，而河北、山東則成為了無法控御之地。因此金朝又在大河

以北設立行省，一如國初在河南設立行臺一般。顏盞天澤立足於河南，欲

將水患導向北方，在指導思想方面與貞祐前的「利河之南」一脈相承。 

貞祐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可喜又進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

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如使新鄉縣西河水決赴東

北，「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為禦備

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
108 

卻是立足於河南用度不足的現實，與顏

盞天澤之議實為一體兩面，並不矛盾。這也從側面説明了山東、河北地區

對金朝統治的重要性。然而在大兵壓境的情勢下，導河北流之議終究沒有

實現的可能。 

縱觀宋金兩代治河決策的差異，可以看出宋人治河多受外因掣肘，摻

雜了不少黨同伐異的因素。而金人的態度則相對理性務實，能夠根據現實

情況做出因應。但也不宜高估金人的治河水平，實際決策過程中，其上層

統治者多缺乏高屋建瓴的眼光及一以貫之的信念，因此面對河患時往往措

手不及。此外統治集團中缺乏賈魯、潘季馴這樣的治河專家，因此導流效

果頗不理想。明昌四年南北流之爭甚囂塵上時，章宗甚至還不是很瞭解黃

                                                                          

105 同上註，頁 677-678。 
106 金．元好問，〈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遺山集》，卷 27。 
107 同上註，頁 681。 
10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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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具體狀況；次年三月，章宗尚且言稱「彼中利害，安得知悉」。
109 

一

個月後又和胥持國談到：「水之形勢，朕不親見，難為條畫，雖卿亦然。

丞相、左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詳議以行。」
110 

這樣説不僅章宗本人，

就連朝中宰輔對黃河曲折利害也不甚了了。而「百官詳議」使章宗認識

到「山東之地重于河南」的現實，
111 

進而做了理性的決策。 

三、金人導河南向的背景 

那麼，金人為什麼樂見大河南徙呢？「以宋為壑」確實是重要因素，

此外還應考慮到貞祐南遷之前金朝地理格局的變化。 

貞祐南遷之前，金朝政治地理分區大致以中都為中心，山東、河北、

河東、河南諸地立足於路制區劃，在當時的語境中判然可分，絕不致產生

疑惑。本文所述河北地區大體繼承了北宋「河北路」的區劃範圍，在金代

主要包羅河北東西路及大名府路，山東則大致涵蓋山東東西路的主要部

分；黃河南行河道構成了河北、山東與河南天然的地理屏障。以上便是大

定以來基本的地理格局。 
 

表三 徐州、邳州、海州宋金兩代歸屬地變化 

宋 金 
地名 

元豐後 南遷前 南遷後 

徐州 京東西路 山東東路 河南路 

邳州 京東東路 山東東路 河南路 

海州 淮南東路 山東東路 山東東路 

 
須要注意的是，政治地理分區與行政區劃並非全然吻合，不同區域的接界

地帶情況往往充滿複雜的變數。如山東、河南交界處的徐州、邳州、海州

三地，為金代黃河尾閭貫穿之所。貞祐之前三處屬山東東路管轄，這無疑
                                                                          

109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7。 
110 同上註。 
111 同上註，頁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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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襲了北宋的行政區的劃法。然而其發展情況乃至於金朝在當地實行的

賦稅政策卻與河南廣大地區頗為類似。
112 

在貞祐三年之後，除事實上為

李全控制的海州之外，其他兩處均改隸河南路轄下。因此在討論山東、河

南境土分野的時候，漣海一帶某種程度上也應視同河南。這是首先需要廓

清的一點。 

（一）金朝「內地」的轉移 

自熙宗朝以來，金代的政治經濟中心經歷了逐步南移的過程，最終穩

定在河北、山東一帶；而一河之隔的河南地區因處兩國交界，地位在宣宗

南遷以前空前低落，本身亦不受統治者倚重。著眼於此，才更容易理解金

人導河南向的治理思路。 

金朝立國初年，以按出虎水源頭的龍興之地作為「內地」。
113 

隨著兵

鋒南移，金源「內地」愈顯僻居一隅，不僅艱於轉輸，號令全國亦力不從

心。熙宗朝以來，伴隨國家重心的南移，上京地位愈發低落。正隆二年海

陵斷然拆毀上京宮廟，
114 

金源「內地」地位陵替可謂前所未有。世宗即

位之後稍稍奉行北族本位政策，然地理格局的變化已成定勢。
115 

不過東

北名義上的政治地位縱有升降，但始終無可替代。
116 

而遷都燕京卻客觀

導致北境防線的虛化，為蒙古滅金埋下了伏筆。
117 

                                                                          

112 金．趙秉文，〈梁公墓銘〉：「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

兵革，人稀地廣，蒿菜滿野，則物力少、税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

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税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影印明汲

古閣抄本），卷 11，頁 1 左。 
113 《金史》，卷 24〈地理志上〉，頁 550。 
114 《金史》，卷 24〈地理志上〉「上京路」條，頁 550-551。 
115 參見徐秉愉，〈從「內地」到「邊區」—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變化〉，《臺灣大學

歷史學報》39(2007.6): 185-232。 
116 世宗頗具北族本位意識，尤為重視保持本族舊有傳統；而窩斡之亂後，契丹舊部日漸

離心，西北邊患日甚一日。故在其治下，東北地區的軍事與政治地位不僅没有削弱，

反而進一步强化了。 
117 余蔚，〈完顏亮遷都燕京與金朝的北境危機—金代遷都所涉之政治地理問題〉，頁

12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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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地位不斷提升，而河北、山東恰恰就是燕京可以直接依憑的腹

裡地帶。熙宗在位時即多次行幸燕京，並借由其深入漢地的優勢推行漢

式禮法，
118 

其對燕京的重視可以説遠過前代。其後海陵篡弑，並於貞元

元年（1153）遷都燕京，
119 

改燕京路為中都路，治所燕京析津府改為中

都大興府；與此同時還創立北京路（治大定府）、南京路（治開封府）；
120 

同時將上京宗廟版位及先祖靈柩一併遷往中都。這一系列舉措可以看作熙

宗朝政策的自然延續。
121 

海陵京城建制亦與前代迥然不同（參見表四），

這一舉措極大改變了國家的地理格局，最終確立了河北、山東在金代政治

地理格局中的中心地位。 
 

表四 金代北京、南京治所遷移情況 

 太宗朝 熙宗朝 海陵朝〔遷燕後〕 

北京  臨潢府 大定府 

南京 平州（有反覆）  開封府 
 

正隆元年（1156），海陵進一步將大批猛安謀克戶徙至內地，以拱衛新

都，
122 為遷都南京做準備的同時，也起到控御上京宗室的目的。

123 
在強

化軍事控御的同時，金人不斷在新佔領土地上設立屯田萬戶以恢復生產。

天會五年，甫一獲得河北、河東大片土地，金人便在其地分屯萬戶。
124 

隨

                                                                          

118 任文彪，「文獻、典制與政治文化—金朝禮制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

論文，2015）。 
119《金史》，卷 5〈海陵紀〉，頁 100。 
120 余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121 或以為如果熙宗朝不發生內亂，最終很有可能遷都燕京。參見于杰、于光度，《金中

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 5；張帆，〈金代國子監鉤沉〉，《遼金史論集》

第 5 輯（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頁 213-224。 
122《金史》，卷 66〈勗傳〉，頁 1557；卷 83〈納合椿年傳〉，頁 187；並卷 44〈兵志〉，

並同書卷 92〈曹望之傳〉，卷 47〈食貨志二〉，卷 129〈李通傳〉。 
123 參見徐秉愉，〈從「內地」到「邊區」—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變化〉，頁 199-204。 
124 余蔚，〈完顏亮遷都燕京與金朝的北境危機—金代遷都所涉之政治地理問題〉，頁

124-139。並參考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11，頁 814b-815b，引《金虜

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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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金朝疆域的不斷擴展，分屯萬戶、千戶的數目也逐漸增多。張棣《金虜

圖經》稱：「今日屯田之處，大名府路，山東東西路，河北東西路，南京

路，關西路四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
125 直至海陵年間，屯田

萬戶已幾乎遍佈金朝全境。 

然而海陵的野心不止於立足燕京。《金史》〈李通傳〉載：完顏亮恃累

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
126 

自從罷廢劉齊之後，金朝在河南地區設有行臺尚書省實行間接統治；天德

二年十二月，海陵罷廢行臺尚書省。
127 

在立足中都、設立五京之後，他

又令按出虎八猛安徙居河南，屯戍於南京。
128 

正隆二年九月，又進一步 

「遷中都屯軍二猛安於南京」。
129 

這些舉措加強了完顏亮對地方的控制，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原先駐守金源故地的按出虎八猛安之一部移防南京，

同時還將上京宮室廟堂拆毀殆盡，象徵意義頗為昭彰。此後海陵大肆營建

南京宮室，親率大軍攻宋，並為遷都做準備。這時，他的意圖已經昭然若

揭：完顏亮心目中擘畫的，是一個南北一統不分畛域的新國家，其疆域將

超越宋朝的規模，直接追步唐代；在南方糧秣的供應下，河南，這延續千

年的中原之地，將再次成為版圖的中心，而開封則是這個理想國家未來的

都城。由他開闢的新時代，將以「大定」作為第一個年號。
130 

但此時的

河南早已殘破不堪，漕運斷絕已久，完全無法為海陵龐大工程和軍事行動

提供足夠物質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惜以酷烈的手段驅馳百姓，最終

激起後方反叛，為世宗奪位繼統埋下伏筆。 

宋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范成大使金，親見完顏亮營建的南京宮

闕「比舊加壯麗」，然觸目所及，「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

                                                                          

125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44，頁 1754a。 
126《金史》，卷 129〈李通傳〉，頁 2783。 
127《金史》，卷 5〈海陵紀〉，頁 96。 
128《金史》，卷 92〈曹望之傳〉，頁 2035，海陵年間「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

南京者，望之主給之。」按《金史》，卷 25〈地理志中〉，汴京在貞元元年更號南京。

則按出虎八猛安徙居河南，當在貞元元年之後。 
129《金史》，卷 5〈海陵紀〉，頁 109。 
130《金史》，卷 129〈李通傳〉，頁 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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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為田處。舊城內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
131 

此番情景為海陵的結局

做了注解，當其身處時代無法支撐起如此巨大的野心時，失敗也就不可避

免了。 

在完顏亮傾盡兵力進攻江南的同時，時為東京留守的完顏雍趁機發動

政變，並於兩年內平定了紛亂的局勢，開創了令其子孫津津樂道的「盛

世」。世宗治下的這段「貞觀歲月」以「大定」作為年號。即位後的世宗

吸取了完顏亮的教訓，重新定都於燕，並在平定內亂後迅速與宋朝達成和

議，兩國邊界得以固定下來。從此，中都正式確立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

而拱衛方面的河北、山東逐漸成為金人觀念中事實上的「內地」。如大定

五年（1165）王堪《清河縣重修廟學碑》即稱：「矧今山東實為內地，民

殷土沃。」
132 

而河東地區本屬邊方重鎮，經過長期發展，至章宗朝亦有 

「內地」之稱。明昌二年趙渢《太原府學文廟碑》云：「我皇朝應天順人，

蕩海平嶽，教燭窮奧，威震荒遐。六七十年間，無犬吠之警。今之太原遂

為內地。」
133 

又興定三年（1219）古里甲石倫奏稱「向者并、汾既破，

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

原」云云，
134 

有趣的是，在金朝立國初年，金人所稱「內地」，無一例外

指的都是金源龍興所在。而到世宗朝之後，「內地」在很多情況下已經成

為河北東西路、山東東西路乃至於河東等地的代稱了。 

在河北、山東日漸繁昌的同時，河南則徹底喪失了原本地理中心的地

位。此處在宋代分屬於京畿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唐州、鄧州）、淮

南東路、京東西路（宋南京、徐州、邳州）等處。宋代立國之後以此處作

為國家的統治重心，汴河的轉輸及豐饒的土產保證了此處繁華與富庶。然

宋金之間數十年的戰爭極大地削減了當地人口：泰和年間金朝人口數目曾

達到極盛，而此時河南地區戶數尚未恢復到北宋崇寧元年的規模。直到宣

                                                                          

131 宋．范成大，《攬轡錄》，明．陶宗儀著，張宗祥編校，《説郛》（北京：中國書店，1986，

據涵芬樓鉛印本影印），作「粗有市肆」，《知不足齋叢書》本作「粗有市肆」。 
132 清．張金吾輯，《金文最》（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 34。 
133 清．張金吾輯，《金文最》，卷 38。 
134 《金史》，卷 111〈古里甲石倫傳〉，頁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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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南遷，才帶來河南地區人口畸增，這種現象才得到根本改變。
135 

宋金

分立，汴水斷流，阻斷了河南地區與其經濟腹地淮南江浙之間的聯繫。在

這種背景下，河南地區的衰落自然是無可避免了。 

縱觀金朝貞祐南遷之前的地理格局，東北故地在政治、文化地位方面

始終無可替代，但其經濟產出卻不敷日用。所以隨著版圖不斷擴張，金代

國家中心不斷南移，金人也日益仰賴南部領土提供國家用度。歷經熙宗、

海陵、世宗三朝的經營，最終奠定了燕京事實上的中心地位。海陵一度謀

求定鼎汴梁，然而河南之地歷經戰亂，又深處邊方，無法支撐起海陵的激

進計畫。各種力量相互競逐，最終形成了事實上以河北、山東為「內地」，

河南為「邊陲」的政治地理格局。 

（二）貞祐以前的政治地理格局 

隆興和議之後，金代逐漸形成以中都為中心的地理格局，這也直接影

響到金朝在不同地區的統治方式。這一地理局面的形成，為河北、山東的

發展帶來了機遇。河北地區原屬藩鎮割據之地，宋代又地處宋遼對峙的前

沿，在國家政治地理結構中居於邊緣地位。而在金朝的經營下，河北、山

東的經濟取得了恢復發展，泰和年間已接近北宋晚期的水平；而相對其他

區域，兩地的經濟比重更有顯著提高。金朝在財政方面尤其仰賴河北、山

東的貢賦，故歷次推排物力，兩處負擔尤重。
136 

大定四年，行通檢法，

時人奏稱「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菜滿野，則

物力少，稅賦輕」；「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

悉墾，則物力多，稅賦重」；大河南北物力相懸，乃至於數十倍。
137

 甚至

科舉、刑法及衣冠制度等方面，以河為界，政策均內外有别。
138 

此外在軍事層面，河北、山東作為拱衛中都的重要門戶，其地位也日

益凸顯；而原先宋代統治中心河南因為處於宋金交界，在金朝政治地理版

                                                                          

135 劉浦江，〈金代戶口研究〉，《中國史研究》1994.2: 86-96。 
136 《金史》，卷 46〈食貨志一〉，頁 1037。 
137 金．趙秉文，〈梁公墓銘〉，《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卷 11。 
138 參見趙宇，〈金朝前期的「南北選」問題—兼論金代漢地統治方略及北族政治文化

之賡衍〉，《中國社會科學》2016.4: 18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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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位同邊陲，若悉力經營，一旦戰端開啟，成果將不能保有。因此其重

要程度要遠低於山東、河北。這也是貞祐之前金人不重視此地經營的原因。 

因此在金朝統治者觀念中，河南之地自然遠不如山東重要。熙宗乃至

於一度要放棄此處。即便設置行臺，也不過如海陵天德三年（1151）詔書

所稱，僅僅是「綏撫南服」而已。
139 

大定四年世宗曾對紇石烈志寧説：「果

若江南可下，聽汝自取之，我更當割河南地與若自守；萬一失利而退，我

定不汝納。」
140 

雖為一時意氣之言，實可窺見此地在世宗心中的地位。

隨著國家政治中心不斷向燕京遷移，河南的地位略有提升。章宗曾經對宰

臣説：「自國家觀之，雖山東之地重於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間。」
141 

然而山東重於河南是實，「民皆赤子」只不過是一種大同的姿態。在具體

政策方面，金人始終以河北、山東為重，對河南則採取放任態度。汴河即

在金朝治下逐漸淤塞，遲至大定九年，靈壁以上河段已經淤為平陸。
142 

又

以黃河為界，南北錢法迥然有别，樓鑰述其見聞，稱「金人浚民膏血以實

巢穴，府庫多在上京諸處，故河南之民貧，錢亦益少」。
143 

范成大也指出，

金人「不欲留錢於河南，故傚中國楮幣，於汴京置局造官會，謂之交鈔，

擬見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而北，過河即用見錢，不用鈔。」
144 

金人內外有別的地方經營政策，使不同區域的發展面貌呈現顯著差

别，其影響也是全方位的。前人已有系統研究，茲不贅述。
145 

值得注意
                                                                          

139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62，頁 2650。 
140  宋．佚名，《中興禦侮錄》（清道光光緒間南海伍氏刻《粵雅堂叢書》本，北京：北京

大學圖書館藏），卷下，頁 23 右。 
141 《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8。 
142 宋．樓鑰，《北行日錄》，《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卷上，乾道五年（大定九年）

十二月二日記載「乘馬行八十里，宿靈壁。行數里，汴水斷流。」次日「自離泗州，

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 
143 宋．樓鑰，《北行日錄》，《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卷上。 
144 宋．范成大，《攬轡錄》。 
145 參見任萬平，〈論金代文化區域結構〉，《遼金史論集》第 5 輯（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5）；Tao Jing-shen 陶晉生, “Public Schools in the Chin Dynasty,” in Hoyt Cleveland 

Tillman and Stephen H. West, eds.,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50-68；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程民生，〈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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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對比貞祐之前不同地區的戶數及市鎮數目，更能直觀地看出金代區

域發展水準的差異。 

前人研究已證明，〈地理志〉所收戶籍資料當繫於泰和七年。
146 

章宗

時期金代戶數臻至極盛，遠超北宋崇寧元年淮河以北及遼的戶數總和；然

唯有河南的戶口數尚未恢復到北宋末年水平。
147 

戶口以外，內地建制鎮的分佈情況也是衡量這一時期不同地區經濟發

展水準的指標。
148 

宋金除邊方軍鎮以外，內地府州縣轄下還出現了不少

建制鎮，除了名稱一致之外，內地建制鎮與邊鎮的功用迥然不同。這些鎮

肇端各異，市集通衢，礦冶鹽場，寺廟津梁等均可轉化為鎮一級單位。在

原有州府縣之外形成新的人口聚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帶動物資的聚集和

交換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人口的集聚，形成鎮的雛形。
149 

在人口數量

及經濟水準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國家便開始在此設官徵稅。高承《事物紀

                                                                                                                      
論金元時期的北方經濟〉，《史學月刊》2003.3: 41-52；程民生，《中國北方經濟史—

以經濟重心的轉移為主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413-440；陳昭揚，〈金

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佈—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26.1(2008.3): 
103-135；趙宇，〈金朝前期的「南北選」問題—兼論金代漢地統治方略及北族政治

文化之賡衍〉，頁 183-204。 
146 韓光輝，〈《金史》〈地理志〉戶數繫年正誤〉，《中國史研究》1988.2: 45-47；劉浦江， 

〈金代戶口研究〉，頁 86-96；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 3 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0）。 
147 劉浦江，〈金代戶口研究〉，頁 86-96。 
148 相關研究參見郁越祖，〈關於宋代建制鎮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歷史地理》第 6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94-125；張建松，「金代鎮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97）；周峰，〈簡説金代的鎮〉，《黑龍江農墾師專學報》2001.4: 
19-20；林玉軍、韓光輝，〈金代鎮的若干問題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2 
(2009.4): 116-125。 

149 需要説明，以上數端僅是鎮的形成誘因，而非鎮自身職能所在。按宋．王存編，王文

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元豐年間有不少軍寨、

礦務轉化為鎮，同時没有轉化為鎮的軍、監依然廣泛存在。是否改置為鎮，與舊有職

能没有直接關係，而是因其舊有職能所集聚的人口達到規模以上，商品交換活動獲得

一定發展，才構成建鎮的前提；若原本軍監的人口無法達到一定規模，則無由以鎮稱

之。因此，鎮的核心要素是人口集聚，本身並無特定職能。這方面林玉軍、韓光輝的

觀點頗有倒因為果之嫌，參見其〈金代鎮的若干問題研究〉，第 4 節，頁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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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稱，宋朝之制，「民聚不成縣而有稅課者，則為鎮，或以官監之。」
150 

而金代的鎮已經成系統地納入地方基層行政體系當中。據《金史》〈百官

志〉記載，「諸知鎮、知城、知堡、知寨，皆從七品。」
151 

這種情況尚不

見於前朝。
152 

宋代鎮的長官多被稱為「鎮監」或「監鎮」，屬差遣範疇，

其職權以課稅為主。金代鎮一級長官則是有品級的管民官。 

《金史》〈地理志〉所記鎮的情況當繫於泰和八年，與戶口基本一致。

金初連年戰亂，華北地區人口銳減，原先不少縣因此降格為鎮；不過這種

趨勢在大定年間已得到緩解。
153 

到泰和年間，山東、河北、河東地區間

有市集、礦場升格為鎮；而不少鎮又進一步升格為縣。
154 

通過與《九域

志》記載相互印證，可以看出章宗朝不少地區鎮數已逾北宋末年的水平，

其中河東地區增長尤為顯著；有趣的是，金代河南鎮數和戶口一樣遠低於

前朝，昭示此地在金代經濟格局中所處的邊緣地位。 

從建制鎮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出，某一地區鎮店數目往往是衡量該地經

濟活躍程度的重要指標。通過對比《金史》〈地理志〉所記鎮店數目，可

以明顯看出泰和年間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異同（參見表五）。從表中

可以看出，河北、山東鎮數約占全國總數的 44.4%，遠高於河南的 19.1%，

更是把河東（15.4%）、陝西（17.1%）、東北（4.1%）拋在身後。這一對

比很直觀地展現了河北、山東地區在金代所處的「經濟腹地」地位。 
                                                                          

150 宋．高承，《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7〈州郡方域部〉，頁 251。 
151《金史》，卷 57〈百官志三〉，頁 1315。 
152 明．謝肅，〈故慶原路儒學正豫齊先生王公墓誌銘〉，《密菴藳》壬卷（《四部叢刊三編》，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據明洪武刻本影印），「其先大名人，有仕宋知高郵

軍者曰定，定之子為徐溝知鎮者曰覺。」林玉軍、韓光輝據此認為「知鎮一職，宋已

有之」。（林玉軍、韓光輝，〈金代鎮的若干問題研究〉，頁 120）然謝肅為明人，距宋

已遠；「知鎮」亦可為後人泛稱，以後世鎮之職官指稱前代執掌。故這段材料不足為

宋已有知鎮的依據。 
153 林玉軍、韓光輝，〈金代鎮的若干問題研究〉，頁 117。 
154 如邢州任縣（《金史》，卷 25〈地理志中〉，頁 605），北宋元豐年間尚為南和縣轄鎮 

（宋．王存編，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卷 2，頁 81）。懷州修武縣（《金

史》，卷 26〈地理志下〉，頁 640），元豐間尚為武陟縣轄鎮（宋．王存編，王文楚、

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卷 2，頁 81）。此類例證尚多，茲不贅。參見程民生， 
    《中國北方經濟史—以經濟重心的轉移為主線》，頁 4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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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宋金不同區域縣鎮對比
155 

金泰和八年 宋元豐三年 

縣 鎮 鎮 區域 

數目 比重 數目 比重 數目 比重 

160 22.9% 98 19.1% 河北156 

（燕京） 49  7  
140 25.8% 

山東 90 12.9% 130 25.3% 96 17.7% 

河南 105 15.0% 98 19.1% 157 28.9% 

河東 148 21.2% 79 15.4% 35 6.4% 

陝西 119 17.0% 88 17.1% 115 21.2% 

東北 77 11.0% 21 4.1%   
 

（三）小結 

金代自熙宗朝以來，逐漸形成以河北、山東為「內地」，以河南為「邊

陲」的地理格局。其形成絕非一蹴而就：期間熙宗啟其端，海陵擘畫規模

又行之太過，至世宗方定下基調，此後直到宣宗播遷之前，不再有大的調

整。 

而基於地理格局的綜合考量在治河決策中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自然

條件下，黃河尾閭數十年內就會出現南北擺動的情況，這本是順應自然趨

勢的正常變動。而長時間行河一隅需要違背了黃河流動的自然之勢，人為

因素勢必在其中起到決定作用。而人力何以施加於大河，河道又將穩定於

何處，關鍵在於治河者對不同行河區域重要性的評估。一時自然之勢、技

術掣肘縱然會影響治河者的決策，然而從長遠來看絕不至於干擾總體擘

畫。實際上不止是金代，宋朝治河決策也不妨放在這一框架下考慮。杜充

決河之前，黃河尾閭始終在河北、山東徘徊，即便神宗熙寧十年曾出現過

                                                                          

155 參酌《金史》〈地理志〉及宋．王存編，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繪製此

表。其地理區域劃分一以金章宗泰和八年為准。 
156 包括該年中都路下轄縣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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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淮南徙的現象，河道最終還是歸復原位。如果考慮治理難易的因素，宋

人何不順應自然水勢，將河道穩定在南行一線呢？金代貞祐之前恰好相

反，黃河始終穩定在南行一端，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五年之間屢次復決北

流，又何不趁此自然之勢加以穩固呢？河南的政治地位在北宋無可撼動，

兩淮又控御著江浙至河南的轉運命脈，相對而言，河北、山東的地位較為

低下，因此黃河經此二處入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入金之後河南的地位完

全翻轉，恰可類比前朝河北、山東的情況；而貞祐南遷，南北形勢又再度

轉圜，導河之策也隨之改變。因此，基於地理格局的綜合考量無疑是影響

金人治河決策的根本因素。 

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金人的理河之策固然受到「以河為界的北族本

位」思想影響，但也要看到所謂「北族本位」並非全然固化。隨著女真上

層漢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中原漢人在統治集團中獲得更高的地位，蘊含在

這一思想背後的「權力邊界」日漸消弭。世宗雖採取了一系列強化「北族

本位」的政策，但大多數不過是對海陵激進措施的撥亂反正。
157 

其後歷

任君主制定國策，現實考量往往高於族裔情懷。不過這一「本位」觀念在

金代統治集團中始終保有一定影響力：宣宗立議播遷，反對之聲尚一時擾

攘；徒單鎰甚至提議定鼎遼東以為後圖。
158 

當然這些提議均無法對金代

政策產生實質影響。由此可見，懷戀金源的「故土之思」終究敵不過大兵

壓境的現實困境。貞祐南遷之後，整個以河為界的「內地」、「邊陲」體系

便被完全掉轉過來，理河思路也順勢改變。僅僅著眼「北族本位」自然是

無法解釋這一點的。 

四、結 論 

有金一代，黃河不斷向南擺動。除去自然因素的影響之外，人為干預

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大定八年及二十六年，黃河兩次決徙北

                                                                          

157 劉浦江，〈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35-273。 
158《金史》，卷 99〈徒單鎰傳〉，頁 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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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經過金人治理均恢復南流。因此，稱金人「利河之南」是沒有問題的。 

金人傾向大河南徙，與定都中都以來形成的地理格局密不可分。自海

陵遷都中都之後，作為畿輔重地，河北、山東地位日漸提升；相對河南、

淮北，河北、山東在金初受創較少，人口密度及經濟發展水平均具有相當

優勢；而金人逐漸視其為「內地」並著意經營，也讓兩地經濟地位日益凸

顯。與此相對，宋代處於地理中心區位的河南此時則變成金宋對峙的前

線，戰爭的摧殘讓這裡的經濟長期得不到恢復，宋金對立、汴河湮塞又阻

絕了物資供應的命脈，而金人視大河以北為「內地」，大河以南為「外服」

的政策，也讓河南長期得不到休養生息。故大定之後，金朝逐漸形成「以

河北為內地，以河南為邊陲」的地理格局。 

大河奔流而東，劃分出金朝「內地」與「邊陲」的界線，金人在這條

分界線南北施行的政治、經濟政策判然有别。金人樂見大河南徙，根本原

因就是河南的軍事地位及經濟水準遠遠比不上山東、河北，人口也遠較河

北地區稀少，導河南向，在當時情況下實屬最優選擇；在没有天然屏障的

前提下，政治中心與河北、山東的聯繫無疑可以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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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代黃河決徙形勢圖 

圖一 大定九年黃河形勢圖
159 

説明：(1)天會七年杜充所決河道(2)大定元年形成的南流河道(3)大定六年

形成的北流河道 

                                                                          

159 圖版係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相關圖幅為底圖改繪而成。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

史地圖集》第 6 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頁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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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大定二十七年河道形勢圖

 
圖二 大定二十一年黃河形勢圖 

説明：(1)舊有經曹、單二州南行入淮之河道(2)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所形

成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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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金代黃河決徙形勢表 

時間 事件 決河地點 波及區域 

天會六年 
宋東京留守杜充決河以阻擋金人

鋒鏑。 
滑州附近 

河水東經濟州、

鄆州之間，由泗

入淮 

劉齊初年 

阜昌初年河決衛州，濬州一帶蕩

為陂澤。恩州以河患東徙州治於

歷亭。 

衛州、濬州

一帶 
恩州 

皇統二年 濟州為河所淪溺，徙州治于金鄉。  濟州 

皇統五年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没居民五

千余家。 
李固渡  

天德二年 濟州被水，遂徙州治于任城。  濟州 

大定元年 河決，曹、單二州被水。  曹州、單州 

大定六年 

河決陽武，壽張、鄆城、封丘等

處被災。是年五月，鄆城徙治於

盤溝村；次年壽張遷於竹口鎮。

封丘亦徙其治所。 

陽武 
壽張、鄆城、封

丘 

大定八年 

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

于單州之境。曹州徙治于古乘氏

縣。 

李固渡；胙

城、濬州、

滑州 

曹州、單州 

大定九年 

世宗從梁肅、宗敘之請，築隄于

李固渡之南，將南流之河道加以

固定。 

  

大定十一年 

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

被其害。次年正月，以水旱免中

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

山東、陝西去年租稅。 

王村 
南京、孟州、衛

州 

大定十七年 秋七月，大雨，河決陽武白溝。 陽武白溝  

大定十九年 
河決入汴；九月，設京埽巡河官

一員。壽張縣復其舊治。 
 南京路 

大定二十年 
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決水漫

至歸德府。 

衛州及延

津京東埽 
歸德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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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決河地點 波及區域 

大定二十一年

大定九年從宗敘、梁肅之請築隄

李固渡以南，梁山濼逐漸淤成平

陸。 

  

大定二十六年

八月，河決衛州，壞其城。遂徙

治於共城。既而河勢氾濫，及於

大名，循北宋故道，由滄州一帶

入海。 

衛州 
大名、清州、滄

州 

大定二十七年

河決曹、濮間。六月，免中都、

河北等路嘗被河決水災軍民租

稅。 

 

曹州、濮州；二

十六年以來，

懷、衛、孟、鄭

等州均罹河患 

大定二十九年

五月末，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

九月，遣馬百祿等推排遭溺州縣

之貧乏者。 

曹州  

明昌三年 
六月，河決衛州，河北諸路被災，

魏、清、滄諸州皆罹其害。 
衛州 

河北諸路被災， 

魏、清、滄皆罹

其害 

明昌四年 

春正月，賑河北諸路被水災者。

十一月，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請

于大河南岸疏導分流以泄水勢，

並於濟北埽創起月堤。十二月，

勅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及

令大名府差官及甲軍提控。 

  

明昌五年 
八月，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

東。 
陽武 封丘 

承安年間 
馬蹄埽河堤從東北流，害田為

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
曹州 東明 

大安元年 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   

正大九年 蒙古人決河以淹南京。 
汴梁西北

之寸金澱 
故睢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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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Flow in the South and Ebbing in the 
North: Yellow River Policy during the Jin Dynasty 

Zhang Liang
∗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has not merely been a geographic barrier, but also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oundary. The flow and positional changes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1128-1234, during which time northern China was 
governed by the Jin 金 dynast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 patterns 
of this period that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the 
Jin government. However, regarding research on the Yellow River, the Jin 
dynasty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Starting from basic textual research and 
sorting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s, my article aims to gain a new perspective 
and elucidate the features of both water flow and transi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river; and on this basis, I probe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specific ideas concern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Jin 
dynasty, as well as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se policy decisions. 

Keywords: The Yellow River, geographic pattern, economic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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